


榕职院党〔2014〕43号

关于参加省委教育工委“党员好故事 书记好党课 支部好案例”展评活动的通知

各党总支、直属党支部：
    为深入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，创建学习型、服务型、创新型党组织，根据省委教育工委《关于开展“党员好故事 书记好党课 支部好案例”展评活动的通知》（闽委教组〔2014〕2 号）部署，省委教育工委于2014年10月前组织“党员好故事、书记好党课、支部好案例”展评活动（以下简称“三个好”活动）。现将学院参加展评活动有关工作通知如下：

一、展评内容及要求
（一）党员好故事

1.内容：主要讲述身边的师生党员践行宗旨、服务师生，立志成才、奋发向上，爱岗敬业、甘于奉献的感人故事，反映广大师生党员不断提高自身素质，发挥先锋模范带头作用的良好形象。

2.要求

（1）参与展评“党员好故事”的故事主人公应为中共正式党员。

（2）要求故事真实、情节感人、语言平实、形象可亲，注意在平凡事例中挖掘人物精神内涵，不要写成主要事迹评述，字数控制在2500字以内。

（3）提供一段故事主人公基本情况的简述，字数150字以内。可附上10分钟以内视频材料。
（二）书记好党课

1.内容：主要展示党组织书记围绕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大、十八届三中全会、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，学习党的基本理论，学习党史国史，加强时事政策教育，以及充实党员知识、拓宽党员视野，提高党员综合素质能力等方面开展党课教育的教案或PPT课件或党课视频（也可视频片段）等，展现广大党组织带头人的优良素质和时代风采。

2.要求：

（1）参评的应为各基层党组织书记、副书记讲授的党课。

（2）提交党课的教案（PPT课件、党课视频等），主题突出、观点正确，说理透彻、表达确切，具有思想性和艺术性。

（3）上报的党课时长不超过90分钟。

（三）支部好案例

1.内容：主要介绍基层党组织以创建学习型、服务型、创新型党组织为目标，在思想建设、组织建设、作风建设、反腐倡廉建设、制度建设等方面的创新案例，体现基层党组织解放思想、改革创新的精神状态。

2.要求

（1）坚持问题导向，重点围绕基层党建一个问题、一项工作、一个具体做法进行阐述分析，不要写成活动报道或工作总结。

（2）选送的案例必须已经开展并收到实际成效，具有较强创新性，具有借鉴意义和应用价值。

（3）案例内容要求重点突出、条理清晰、表述流畅，主要包括：背景起因、主要做法、实际成效、经验启示等四个部分，字数控制在2500字以内。

二、推选要求
1.数量要求：请各党总支、直属党支部做好发动和组织工作，原则上2014年9月30日前每个党总支3个项目中至少选送2例，直属党支部3个项目中至少选送1例，随推随报，请将参评内容电子版发至fzydqc@126.com，报送时，请在标题前加注“‘三个好’（故事）”、或“‘三个好’（党课）”、或“‘三个好’（案例）”等字样。自本通知下发之日起可投稿。
2.内容要求：内容真实可信，文字流畅感人。

3.党委工作部将配合基层党组织做好修改提炼工作，及时上报省委教育工委参展。
三、评选奖励
省委教育工委在省教育厅网站上开设专栏，分设“党员好故事”、“书记好党课”、“支部好案例”三个栏目，开展“三个好”网上展播。2014年11月中下旬，省委教育工委邀请有关专家、基层党组织书记代表、党员师生代表和媒体代表开展评选活动，结合平时点击率和关注度，分别评选出年度高校党建工作“最感动人的好故事”、“最吸引人的好党课”、“最有价值的好案例”。同时，对获奖单位和个人予以表彰奖励。学院将对参展及获奖单位和个人予以相应配套奖励。

评选结束后，省委教育工委适时组织开展高校“三个好”工作经验交流、展示和推广等活动。

中共福州职业技术学院委员会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4年5月27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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